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７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八名，董事陈丽芬女士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

议，委托董事吴益善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海润光伏澳

大利亚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独资设立海润光伏澳

大利亚有限公司（

Ｈａｒｅ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注册资本为

１０

万澳元。主要从事太阳能电

池、组件、半成品及其他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进出口相关业务及太阳能电站的投资、

运营等（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海润光伏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７８

。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国电青海格尔木光伏

有限公司并进行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润京运通太阳能实业投资（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京运通”）

拟计划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合资设立国电青

海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并建

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

４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９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海润京运通

出资

３８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国电青海格尔木光伏有限公司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 公告

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７９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公司收购美国夏威夷州

－Ｗａｉａｎａｅ ＰＶ２ ＬＬＣ

公司

８９％

股权并进行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公司拟通过在美国的全资控股公司海润光伏美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美国”）收购

Ｗａｉａｎａｅ ＰＶ２ ＬＬＣ

公司

８９％

股权。 该公司现股东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ｃ．

公司将继续持有合资公司约

１１％

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合资双方将按比例再投入约

１８６．３１

万美元用于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

的后期建设，项目建设期预计

２－３

个月。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及项目融资。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公司收购资产及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０８１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行为，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律的规定，对《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作出修改。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

正案》。

本次章程修正案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公司股东大会除现场会议外，还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公司将另行公告关于

召开股东大会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８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

海润光伏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海润光伏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英文名为 “

Ｈａｒｅ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海润澳大利亚”）。

●

总投资金额为

１０

万澳元，注册资本为

１０

万澳元（折合人民币约

６４．５

万元），公司将通

过全资子公司持有海润澳大利亚总股本的

１００％

。

●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独资设立海润光伏澳

大利亚有限公司（

Ｈａｒｅ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注册资本为

１０

万澳元。主要从事太阳能电

池、组件、半成品及其他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进出口相关业务及太阳能电站的投资、

运营等（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海润光伏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Ｈａｒｅｏｎ Ｓｏｌａ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１０

万澳元（折合人民币约

６４．５

万元）

３

、注册地址：澳大利亚悉尼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董事：

ＷＩＬ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ＰＡＵＬ

、姜庆堂、刘炎先

６

、主营业务：太阳能电池、组件、半成品及其他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进出口相关

业务及太阳能电站的投资、运营等（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７

、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０

万澳元， 占海润澳大利亚总股本的

１００％

。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设立海润光伏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主要是为了开辟澳大利亚光伏市场，拓展销

售渠道，增加全球市场份额，提升企业整体盈利。

（二）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投资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拓展终端市场，规避市场壁垒和风险。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整体市场竞争力以及公司品牌在澳洲及周边市场的影响力，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９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国电

青海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海润京运通太阳能实业投资（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京运通”）拟与

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集团”）合资设立国电青海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

●

投资金额：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

４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９６００

万元人民

币，其中海润京运通出资

３８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本项目已取得青海省发改委核准的批复。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润京运通拟与国电集团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合

资设立国电青海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并建设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

本项目总投资金额

４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９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海润京运通

出资

３８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４０％

。 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项目已取得青海省发改委核准的批复。

二、其他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１

、名称：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１２０

亿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６－８

号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６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和销

售；从事煤炭、发电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等电力业务

相关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

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

７

、企业简介：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原国家电力公

司部分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组建的全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部级央企。 中国国电目前拥有

２３

个区域和省级分公司、

２５

个特大型子公司、

４

个科研机构，近三百家基层发电企业、

７

家上市公

司；拥有

５

家国内

Ａ

股上市公司和

２

家香港

Ｈ

股上市公司。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国电青海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９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

４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定代表人： 郭志勇

６

、主营业务：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开发和生产经营，公司经营范围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的内容为准

７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合资合同主要内容

海润京运通拟与国电集团签署股东协议书，约定持股比例，国电集团的持股比例为

６０％

，

海润京运通的持股比例为

４０％

。 同时协议中约定，对项目公司的融资由合资双方按出资比例

提供共同担保。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将有效促进公司实现产品的销售，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及措施

本项目已取得青海省发改委核准的批复，不存在审批风险。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利用合资双方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在青海地区太阳能电站

业务，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０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张宇峰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正案》。

本次章程修正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公司收购资产及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收购美国夏威夷州

－Ｗａｉａｎａｅ ＰＶ２ ＬＬＣ

公司

８９％

股权， 并进行位于夏威夷州的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和营运。

●

项目总投资金额约

２１１．２３

万美元，其中

２４．９２

万美元用于收购

Ｗａｉａｎａｅ ＰＶ２ ＬＬＣ

公司

（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８９％

股权。 公司将通过美国全资控股公司海润光伏美国有限公司持有

项目公司

８９％

股权；其余

１１％

股权由项目公司现股东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ｃ．

持有。 后续双方按比例

投入

１８６．３１

万美元用于

０．５ＭＷ

太阳能电站项目的建设及相关投入。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特别风险提示：

●

本次收购价格为

２４．９２

万美元， 作价依据是该公司拥有的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开发

权，每瓦收购价格为

０．５６

美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在美国的全资控股公司海润光伏

美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美国”）收购

Ｗａｉａｎａｅ ＰＶ２ ＬＬＣ

公司

８９％

股权。 该公司现股东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ｔｈ

公司将继续持有合资公司约

１１％

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合资双方将按比例再投入约

１８６．３１

万美元用于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

的后期建设，项目建设期预计

２－３

个月。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及项目融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该议案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收购标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ｃ．

２

、注册资本：十万美元

３

、注册地址：

２２９８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Ｒｉｄｇｅ Ｐａｒｋｗａｙ

，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５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ＮＶ ８９０５２．

４

、企业类型：美国内华达州注册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法定代表人：

Ｅｌｌｉｏｔ Ｌｕｔｚｋｅｒ

６

、主营业务： 新能源工程开发建设营运和服务

四、投资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Ｗａｉａｎａｅ ＰＶ２ ＬＬＣ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

美元

４

、注册地址：

１１３６ Ｕｎｉｏｎ Ｍａｌｌ Ｓｔｅ ３０１

，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

Ｈａｗａｉｉ ９６８１３

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６

、法定代表人：

Ｅｌｌｉｏｔ Ｌｕｔｚｋｅｒ

７

、主营业务：

Ｗａｉａｎａｅ ０．５ＭＷ

太阳能电站项目开发营运

８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及项目融资。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收购项目公司

８９％

股权主要为投资开发美国夏威夷州

Ｏａｈｕ Ｉｓｌａｎｄ

岛（檀香山

市）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拓展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太阳能电站业务，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

点，为将来进一步开拓美国市场做好铺垫。

（二）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及措施

１

、 本次收购价格为

２４．９２

万美元， 作价依据是该公司拥有的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开发

权，每瓦收购价格为

０．５６

美元。

２

、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与当地有开发业绩和丰富经验的

Ｂｌｕｅ Ｅａｒｔｈ

公司进行合资合作开

发，有效规避各项风险。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投资预计项目内部收益率约

１６％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强化

海外市场份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 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２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

１７８

号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五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 以委托代

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十四次会议提交的有关议案：

１

、审议《关于与国电电力青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格尔木国电电力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与国电电力新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国电电力新疆哈密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与国电电力甘肃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国电电力敦煌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并进行

９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与国电电力内蒙古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合资设立阿拉善左旗国电电力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并进行

２０ＭＷ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国电青海格尔木光伏有限公

司并进行

４０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议案》；

６

、 审议 《关于控股公司收购美国夏威夷州

－Ｗａｉａｎａｅ ＰＶ２ ＬＬＣ

公司

８９％

股权并进行

０．５ＭＷ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股东可以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登记，也可以用信函、传真方

式登记，请注明证券部收，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３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

１７８

号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０７

联 系 人：杨淼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５３０９３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５３０７６６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资料后认为：

一、《关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我们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以及江苏证监局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要求的通

知》（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２７６

号）等文件要求，通过审阅相关资料，了解相关情况，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对公司此次审议的《关于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发表如

下意见：

董事会提出修改章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兼顾了股东取得合理投

资回报的意愿和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

了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则、形式、时间间隔、条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审批程序

等，能够充分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见，可以更好地维护投资者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此次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除现场会议外，还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朱黎辉 沈国泉 洪冬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行为，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作出修改。 《章程修订对照表》如下：

章程修订对照表

序号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１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

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

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制定、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

红政策；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

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需要以特别

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２

第一百四十五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

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

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

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

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在董事会不履行

《公司法》 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

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

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四十五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

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

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

法》 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

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

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九）对董事会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规

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审议。 若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

现金分红条件、但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监

事会应对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

用计划审议并发表意见，并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

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十）对有关调整或变更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的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３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

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

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和机制

（一）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本章

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以及股东回报

规划提出、 拟定，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应当认真研究和

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

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

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 要详细记录

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

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二）监事会应对董事会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

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审议。 若公司当年盈

利且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但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

方案的，监事会应对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

用途和使用计划审议并发表意见，并就相关政策、规划执

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意见。

（三）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解释性说明、

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公司

董事会应当将导致会计师出具上述意见的有关事项及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向股东大会做出说明。

如果该事项对当期利润有直接影响，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

据就低原则确定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四） 股东大会对每年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公

司可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电话、传真、

邮件、公司网站、互动平台、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

的问题。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现金

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说明利润分配方案决策程

序及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中小股东是

否拥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渠道、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

得到充分维护等。

（五）如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但董事

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会应当披露原因，还

应说明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意见，同时在召

开股东大会时，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

小股东参与表决， 同时可以通过征集股东投票权的方式

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六）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

的需要，或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时，并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确需调整或变更公司章程规定

的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或

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有关调整或变更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经详细论证后，由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

见，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在召开审议有关调整或变更公司章程规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时除现场会议外， 还应向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公司同时可以通过征集股东投

票权的方式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表决。

（七）公司因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三）项第

２

点规

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分红时， 董事会应就不进行

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 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

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八）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

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４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遵循以下原则：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

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

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４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

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５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

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

有股东配售股份；

６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

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７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

重大变化而需调整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由董事会提交议案通过股东大会进行表决，独立董事

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

当对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进行审议，若公司有外

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

同意；公司在召开审议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的股

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

３

以上通过；

８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

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一）公司利润分配遵循以下原则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２

、公司可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

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二）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１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应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

式。 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一次

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

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２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在

满足实施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母公司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

三十。 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三）除特殊情况外，在现金流充裕，公司应进行现金

分红。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的条件：

１

、母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

值，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

值。

２

、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３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特殊情况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

买设备、建筑物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０％

。

（四）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在公司经营情

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

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可以在满足本章程规定之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

股利分配预案。

（五）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

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

配售股份。

（六）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

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七）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

围。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修正。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陈丽芬 董事 因公出差 吴益善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任向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周宜可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周宜可

公司负责人任向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宜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宜

可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２

，

０３４

，

０６９

，

７１０．８５ １０

，

９０６

，

８１２

，

４５６．８１ １０．３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２

，

５２７

，

１６５

，

９４４．２５ ２

，

７９７

，

６５６

，

３８１．６１ －９．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４３８４ ２．６９９４ －９．６７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４

，

９２６

，

４９５．３６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３

不适用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３

，

６８２

，

４６６．３０ －１９８

，

５２８

，

３２３．２５ －１６８．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１４ －０．１９１６ －１５１．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５５ －０．２１８０ －１６５．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１４ －０．１９１６ －１５１．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０ －７．２４

减少

１６５．０４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０７ －８．２４

减少

１８２．７７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３

，

１６７．１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７

，

６１４

，

４５５．４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５８０

，

１６８．４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７

，

２０９

，

８３３．５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５６

，

２７３．４６

合计

２７

，

４０１

，

３４７．１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３４

，

４６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陆国祥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陆国荣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杜玉华

１２

，

５９６

，

４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５９６

，

４２８

郁协忠

１１

，

４９４

，

９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４９４

，

９１６

邵秀凤

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许雪琴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

施玉庆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屠文斌

１

，

６６１

，

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１

，

３０１

陈志

１

，

１９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９６

，

０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１４

，

４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４

，

４５９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１３６

，

１５５

，

９５４．９５ ４９０

，

７６７

，

１２６．４９ －７２．２６％

主要系本期票据支付增加

应收账款

２

，

１０７

，

４３８

，

１０７．４５ １

，

３６９

，

０５８

，

０４６．５８ ５３．９３％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账期增加

预付款项

３１０

，

６４６

，

５４３．８６ １

，

０４５

，

３５６

，

０６６．５６ －７０．２８％

主要为年初设备预付款到货到票转

入在建工程

其他应收款

７９

，

３２３

，

５８８．５８ ４５

，

４２３

，

１４２．７６ ７４．６３％

主要系各类押金、保证金的增加

在建工程

２

，

８３３

，

７９５

，

０６２．４１ ９８３

，

４０６

，

４１０．４０ １８８．１６％

主要系本期新增电站项目投入

商誉

１３７

，

７０６

，

６４３．８１ ８５

，

８６１

，

０７１．４９ ６０．３８％

主要系本年收购境外电站合并报表

增加

递延所得税

资产

１１６

，

７４１

，

８６７．４９ ４５

，

３８２

，

７４７．８４ １５７．２４％

主要系预计负债及公司可弥补亏损

增加

应付账款

１

，

９５８

，

８６７

，

７２２．９３ １

，

３９２

，

４７９

，

６９７．８２ ４０．６７％

主要系本期应付款账期增加

预收款项

６３

，

４３３

，

３３８．４２ ４６８

，

２３２

，

４２２．６３ －８６．４５％

主要系本期光伏行业下滑导致预收

客户货款减少

应付利息

７

，

８９７

，

３５９．９９ １２

，

７７１

，

８７６．３６ －３８．１７％

主要系本期贷款总额减少， 及本期

利息支付增加所致，应付利息减少

其他应付款

２６１

，

４８１

，

７４５．８５ １９６

，

４６５

，

６６３．４３ ３３．０９％

主要为本期增加应付信托资金

２

亿，减少应付瑞德贸易

１．４

亿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６１３

，

６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

，

８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３２０．８３％

主要系长期借款中部分转为一年内

到期

长期借款

２

，

２３１

，

４４７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６

，

７３７

，

５００．００ ３４．６９％

主要系本期新增电站项目外币借款

预计负债

６３

，

４８４

，

６１５．１６ ４５

，

６５９

，

８２２．６４ ３９．０４％

主要系为新增组件销售计提的质保

金

其他非流动

负债

４０

，

８８５

，

６１４．０６ ２８

，

５３３

，

６６０．００ ４３．２９％

主要系本期新增金太阳项目补贴，

递延确认收益

营业收入

３

，

６５５

，

９３７

，

８３６．７１ ５

，

３５５

，

７００

，

３１５．９４ －３１．７４％

本期销量增加， 但售价下滑导致收

入下降

财务费用

２１８

，

８０６

，

９６３．７１ １４６

，

６６１

，

７９８．９０ ４９．１９％

贷款利息增加及贴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

失

３２

，

９３４

，

３９２．５５ １３

，

０９４

，

３７７．４１ １５１．５２％

市场价格下滑导致存货跌价增加

所得税费用

－５３

，

４０５

，

５６１．０１ ３９

，

２９０

，

４２６．４５ －２３５．９３％

本期预计负债及公司可弥补亏损形

成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导致所得税

费用减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 否 有 履

行期限

是 否 及 时

严格履行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承诺

盈利预测及补偿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等原海润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重大资产重组

吸收合并后已注销）

２０

名股东、 江苏阳光

集团有限公司

１

、原海润光伏

２０

名股东一致承诺：海润

光伏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不低于预

测值，即人民币

４９

，

８５５．１２

万元，若实际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小于上述

预测净利润数， 海润光伏原

２０

名股东应

在接到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按照重大资产重

组前持有的原海润光伏股份比例以现金

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利润差额。

２

、 对于海润光伏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的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阳光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

１

） 阳光集团为海润光伏原

２０

名股东向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盈利预测进行补偿的行

为提供担保，即如果经会计师专项审核的

海润光伏

２０１１

年实际盈利数小于

４９

，

８５５．１２

万元， 且海润光伏原

２０

名股东有

未按照签订的协议在约定的时间内向上

市公司支付利润差额，则阳光集团代为偿

付该股东应支付的利润差额及违约金；

（

２

）如果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经审计的

年报显示未能实现海润光伏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盈利预测， 即上市公司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２

年小于

５０

，

９６５．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小于

５２

，

８５８．３８

万

元， 则阳光集团在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

５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利润差

额。

是 是

股份限售

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等原海润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名股东

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是 是

股份限售 升阳国际有限公司

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登记至其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是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现金分红相关事项。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向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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